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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数字经济行业的演进

中国数字经济行业起步略晚于欧美发达国家，经过二十一世纪前二十年的高

速发展，中国已与美国并立，成为数字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
3
。但是，全球数字

经济行业市值排名前十的企业中，中国企业仅有阿里巴巴和腾讯，余下八家均为

美国企业；在排名前三十的企业中，中国企业虽有十家，但美国企业有十七家
4
。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数字经济行业还存在明显差距。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数字经济行业正在面临从移动互联网向产业互联

网的结构转型，在转型过程中如何利用既有优势、保护公平竞争、激励技术创新

将决定中国数字经济行业的发展前景，甚至对培育未来数十年中国经济的新增长

点产生重大影响。

（一）中国数字经济行业的发展历程

中国数字经济行业发轫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时全行业尚处于 PC 互联网

时代
5
。中国第一批互联网企业通过门户网站、即使通讯、电子邮件、电子商务

等服务在一定程度上积累了用户、技术和运营经验。

自 2010 年以后，随着信息技术进步和智能手机普及，中国数字经济行业快

速步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在这一时期，中国互联网企业在电子商务、社交、支付、

出行、外卖等领域迅速扩张，并朝着网络平台化的方向不断发展。同时，国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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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互联网+”推动数字经济向更深层次发展
6
，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激发数

字经济的市场活力
7
，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中国逐渐开始引领全球数字经济行业。

近年来，数字经济行业开始了新一轮的技术革新。包括 5G 的应用和大数据、

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推广使全球数字经济行业开始从移动互联网时代迈向

产业互联网时代。在不久的将来，互联网企业有望将庞大的数据处理能力深入运

用到研发、生产和销售领域，这将极大地提高潜在生产效率、加速研究开发、改

革运营模式。产业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对中国和全球数字经济行业发展而言都是

一个重要节点。

（二）中国数字经济行业内的细分市场

目前，中国数字经济行业按提供服务的类型可以大致分为电子商务、社交、

支付、出行、外卖五个主要的细分市场，市场主体通常以互联网平台的形式出现。

电子商务领域的平台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一步细分。按商品种类、商户类

型可以分为综合性电子商务平台（如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等），和垂直类电

子商务平台（如瓜子二手车/汽车、每日优鲜/生鲜产品、叮当快药/药品、保健

品）等；按销售方式可以分为，平台销售型（如天猫、京东）、拼购型（如拼多

多）、导购型（如返利网）。另外，按采购渠道还存在专门从事跨境商品销售的平

台（如考拉海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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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领域的主要平台包括微信/QQ、抖音、新浪微博、知乎、小红书等。各

个社交平台可以根据社交形式的不同分为工具类社交平台和内容类社交平台，内

容类社交平台可以按照知识、视频、图文等内容类型进一步分类，也可以按照职

业、旅游、运动、零售等内容领域进一步分类。



支付领域的主要平台包括支付宝、微信支付（财付通）、苏宁支付、美团支

付、翼支付等。相对来说，进入支付领域需要取得行政许可，因此市场参与者相

对有限。

出行领域的主要平台包括滴滴出行、神州专车、首汽约车、嘀嗒出行、曹操

出行等。同时，还有部分拥车企业从事网约车业务或从事长短期租车业务。

外卖领域的综合平台目前是由饿了么、美团构成的两强格局。同时，部分快

餐企业拥有自己的外卖软件，如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等。



二、 中国数字经济行业的竞争特点

数字经济行业兴起的数十年间，行业内竞争呈现出高动态性、相互融合、行

政导向、数据竞争的特点。这些特点在 PC 互联网时代已经显现，在移动互联网

时代乃至工业互联时代将随着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而更为突出。

（一）高动态性：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

数字经济行业的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不断更新，每次更新都对市场竞争格局

产生颠覆性影响，并持续推动行业整体向前发展。在电子商务领域拼多多改变传

统电商销售模式，利用互联网平台将消费者喜好与需求集中并反馈给制造企业，

在供给侧实现定制化、规模化生产从而降低采购、生产、物流成本，在需求侧提

供更为低价的商品
8
。在社交领域，抖音 App 开发短视频社交的功能，新颖的社

交方式不仅风靡全国，而且在海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
9
。在支付领域，支付宝

在扫码支付以外，新推出的刷脸支付，试图使支付更加便捷
10
。除了这些引人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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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变化，各细分市场的市场进入活动也十分活跃。下表整理了近三年来各个细

分市场中具有一定市场影响的新进入企业。

时间 新进入平台 所属细分市场

2017 年 每日优鲜 电子商务

拼趣多 电子商务

小米有品 电子商务

好省 电子商务

快手 社交

知乎 社交

ofo 小黄车 出行

摩拜单车 出行

曹操专车 出行

2018 年 艾佳生活 电子商务

黄豆侠 电子商务

喜马拉雅电台 社交

携程旅拍 社交

皮皮虾 社交

2019 年 秀购 电子商务

多闪 社交

闪信 社交

音派 社交

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的更新不仅依赖于商业模式创新，还极大地取决于网络

技术的创新。抖音短视频能够取得成功，依赖于 4G 时代下网速提升后视频传输

的稳定性和流畅性；支付宝的刷脸支付依赖于人脸识别技术的进步。因此，互联

网平台企业面临颠覆性竞争的压力，在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的同时，往往对网络技

术发展进行大量投入，这也是数字经济市场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频出的重要原因。

（二）相互融合：互联网平台间转移成本十分有限



数字经济行业各个细分市场内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在进入另一个细分领域时

往往面临较低的转移成本。阿里巴巴集团在电子商务领域运营淘宝/天猫平台，

同时在支付领域运营支付宝，并同时在两个领域均处于市场领先地位。电子商务

领域的京东凭借其掌握的出色物流体系开始向外卖领域发展
11
。外卖领域的美团

则推出美团支付，扩展到支付领域
12
。如下表所示，在某一细分市场中具有优势

的互联网平台企业进军其他细分市场的情况并不罕见。

平台 所在细分市场 新进入细分市场 进入时间

京东 电商 支付（京东支付） 2013 年 10 月

外卖（京东到家） 2015 年 08 月

天猫/淘宝 电商/支付 社交（钉钉） 2015 年 05 月

美团外卖 外卖 支付（美团支付） 2016 年 02 月

滴滴出行 出行 支付（滴滴支付） 2018 年 12 月

外卖（滴滴外卖） 2018 年 04 月

抖音 社交 电商（抖音直播） 2018 年 05 月

互联网平台相互融合的原因在于，数字经济行业中用户流量、数据处理能力、

平台运营经验等投入要素是共通的，因此互联网平台企业在特定细分市场积累了

充分的投入要素后，客观上能为进入另一个细分市场提供便利。同时，由于这些

投入要素的跨平台性，互联网平台企业主观上倾向于同时在多个细分市场布局，

以免错过市场上新兴的用户流量增长点。互联网平台常常通过投资并购活动展开

或扩大其在新细分市场中的业务。例如滴滴出行、美团外卖均通过并购进入支付

领域
13
。京东进入外卖领域后，通过并购物流企业达达扩展其市场规模。

从上述分析可知，互联网平台企业在特定细分市场不仅需要与现有的企业展

开竞争，还会面临其他细分市场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竞争压力。

11 参见 https://www.sohu.com/a/287319988_100120495，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5 月 29 日。

12 参见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relnews/us/2020-05-30/doc-iirczymk4380387.shtml，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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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 https://tech.sina.com.cn/i/2017-12-24/doc-ifypvuqf5042597.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6 月 7日；http://www.ce.cn/cysc/tech/gd2012/201609/27/t20160927_16298033.shtml，最后访问时间：

2020 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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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导向：特定行业行政监管举足轻重

在数字经济行业中，行政监管对市场竞争产生的影响远比传统行业更为显著。

数字经济行业的高动态性使得一些小幅但稳定的竞争优势（或竞争劣势）能够对

细分市场的竞争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传统经济行业中，一些行政监管措施容

易给某些特定企业群体小幅且稳定的竞争优势（或竞争劣势），而这种竞争优势

（或竞争劣势）在数字经济行业中会被更加放大。

例如，2016 年 7 月《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公布后就

出现了行政干预限制市场竞争和行业发展的问题。根据该暂行办法，地方政府可

以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具体的网约车管理实施细则。2016 年 8 月，甘肃省兰州市

制定《兰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意见》和《兰州市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明确以千分之三的国际标准（每千人三辆车）

来计算车辆保有量上线，计算结果表明兰州市运营车辆饱和状态应该在 1.5 万辆

左右，考虑到兰州市出租车的保有量在 1万辆，且政府未来两年计划出租车保有

量达到 1.2 万辆，留给网约车的保有量仅剩 3000 辆左右。
14
兰州市对于出行市场

的行政干预引起巨大社会舆论争议，为此，时反垄断执法机构之一的国家发改委

介入，派遣调查人员赴当地调查并与当地的交通部门沟通后，兰州市公布了新版

的网约车管理规定。可以看到，地方政府的不当行政干预如果不加以纠正将直接

限制市场竞争和行业发展。

由此可见，当行政监管促进市场竞争时行业发展日新月异。近三十年来国家

对数字经济行业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极大的促进自由竞争的展开，因此培育

了高度发达的中国数字经济行业。另一方面，当行政监管措施限制市场竞争时行

业发展则停滞不前。在移动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型过程中，数字经济与传统行

业的深入融合预计将带来巨大红利，但融合也可能使传统行业产生颠覆性变革。

在融合过程中，互联网平台企业面临金融、交通运输等特定行业的行政监管。这

些行政监管措施如果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则能极大地加速转型，取得产业互联网时

代的先发优势；反之，行政监管措施如果限制市场公平竞争，则不仅使传统行业

丧失发展机遇，缺乏融合还可能损害数字经济行业本身的竞争力。

14 参见 http://news.jcrb.com/jxsw/201712/t20171222_1827773.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6 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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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竞争：竞争围绕着数据流量展开

在数字经济行业中，如何利用用户流量及数据成为竞争的核心，这不仅考察

互联网平台企业对用户流量及数据的获取、占有的能力还考察其处理、应用的能

力。为此，互联网平台企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研究、开发和推广，

一方面不断改进产品和服务来获取用户流量及数据，另一方面改进用户流量及数

据的处理与应用的能力。

用户流量及数据之所以成为数字经济行业竞争的核心，除了因为大量用户流

量和数据可以带来更大的网络效应和广告效应外，更重要的是因为用户流量和数

据是下一代数字经济技术运用和产品开发的基础，《财富》杂志因而早在 2016

年就提出“数据就是新的石油”
15
。下一代数字经济技术包括云计算、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技术均建立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同时针对各行各业提供的数据产品，

如智能家居、智能医疗、智能办公等，均以庞大的用户流量和数据作为支撑。考

虑到数字经济行业的高动态性和相互融合带来的压力，不同细分市场的互联网平

台企业在获取用户流量和数据上的竞争早已跨越细分市场的边界，这些互联网平

台企业在整个数字经济行业范围内，对用户有限的注意力和时间展开竞争。获取

数据的竞争还体现在互联网平台企业对拥有大量数据的公司的并购交易中。例如，

谷歌（Google）投资数据公司 Looker Data Sciences 和 Fitbit、脸书（Facebook）

收购 WhatsApp、亚马逊（Amazon）收购 Whole Foods、微软收购领英（LinkedIn），

阿里巴巴投资网易云音乐和 ofo 小黄车等交易的背后，互联网平台企业均有通过

投资并购增强数据获取能力的考量。

但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对用户流量和数据的掌握并不代表其掌握了市场力量。

首先，用户流量和数据本身并不具有价值，互联网平台企业需要对其进行处理和

分析才能将用户流量和数据变现。在这个过程中，处理、分析、运用流量和数据

的能力极大地影响着互联网平台对用户的吸引力。例如，今日头条作为后起的新

闻资讯类平台，其所掌握的用户流量和数据数量并不比凤凰新闻、搜狐新闻、新

浪新闻等其他先发平台更多，但是今日头条凭借优越的数据处理、分析能力向用

户精准推荐资讯，极大地提升用户体验，从而在日活跃用户（DAU）、产品渗透率

15 参见 https://fortune.com/2016/07/11/data-oil-brainstorm-tech/，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6 月 7日。

https://fortune.com/2016/07/11/data-oil-brainstorm-tech/


等指标上占据市场排名第一。
16
其次，用户流量和数据的价值具有明显的时效性，

由于用户年龄、经历、喜好等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越是即时的数据价值越高，而

陈旧的数据几乎没有什么价值。流量和数据的较高时效性，使得互联网平台企业

即使在当下掌握了相当数量的流量和数据，也需要不断推动创新和研发，从而维

持自身获取流量和数据的能力。单纯因互联网平台企业掌握用户流量和数据，并

不能推论其掌握了市场力量已经成为共识，例如欧盟委员会在 Facebook 收购

Whatsapp 的反垄断审查决定中提到，在交易后仍然会有非常多的和 Facebook 一

样搜集用户数据的线上广告服务提供者，并不认为存在因数据的集中而导致的竞

争担忧；
17
在微软收购 LinkedIn 的审查决定中，欧盟委员会再次表示数据集中不

会造成进入壁垒，微软不能单独控制网络用户的数据。
18

如上所述，首先，监管机构应该关注用户流量及数据与人才、设备、技术、

资金等具有同样的生产资料属性。在保护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的同时，构建对用

户流量及数据的公平竞争秩序作为数字经济行业的基石。其次，监管机构才应该

留意在特定场景下用户流量及数据可能存在竞争担忧。特别是相比互联网平台企

业掌握大量数据本身而言，利用数据“杀熟”、破坏数据安全、侵犯数据隐私等

行为所带来的问题更为突出。在这些特定场景下，加强行业竞争或许是解决这些

问题的途径之一。

三、 中国数字经济行业的竞争问题

在近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数字竞争行业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

产生出诸多竞争问题。

（一）规则不明确使得监管不足与监管过度并存

在中国数字经济行业中，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大多属于上市企业，具有广大

的用户群体，因此，这些企业面临更多的舆论压力。但是，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

相关规则的不明确导致对数字经济行业监管不足与监管过度的现象并存。规则不

明确体现在一方面关于数字经济行业的竞争规则不具备完善的体系，另一方面市

16 参见 http://www.qilian.org/yulexinwen/2019/0816/211.html，最后访问时间 2020 年 6 月 7 日。

17 参见 Case No COMP/M.7217 - Facebook/ WhatsApp。

18 参见 Case M.8124 – Microsoft / LinkedIn。

http://www.qilian.org/yulexinwen/2019/0816/211.html


场行为的合法和违法的界限有待明确。

在广受社会舆论关注的电商平台“二选一”问题上，规则体系不完善的问题

相对突出。“二选一”问题早在 2012 年 10 月就已被媒体报道。
19
此后，在历年电

子商务平台促销季前的一个月左右，“二选一”问题都会引起社会舆论关注。
20
从

行为构成要件来看，“二选一”可以适用《电子商务法》三十五条、《反不正当竞

争法》第十二条或《反垄断法》第十七条中的任意一条，但是三部法律之间适用

关系却比较复杂
21
，规则体系间存在潜在的冲突需要协调。竞争执法机构对于这

类规则体系间潜在的冲突的情形，往往倾向于采取保守的态度，避免执法活动受

到不必要的指摘。因此，规则体系的不完善一定程度上使得电商平台“二选一”

问题长期不到控制，甚至扩展到外卖市场的互联网平台中。
22

另一方面，关于数字经济行业的规则不完善的问题还体现在市场行为的合法

与违法的界限不明。对于数字经济行业内众多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有观点援引《反

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

认为这些平台拒绝向第三方开放将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拒绝交易。这些观点

提出，互联网平台构成“基础设施”或“必需设施”，因而负有向任意第三方开

放的义务。但是，实际上传统意义下的“基础设施”，仅指用于保证社会经济活

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基础设施具有基础性和先行性的特征，表现在若缺

19 参见 http://media.people.com.cn/n/2012/1016/c40606-19273447.html，最后访问时间 2020 年 6 月 7

日。

20 参见 2013 年 6 月“天猫逼迫商家二选一，京东高管发博客声讨阿里”

（https://tech.qq.com/a/20130603/004110.htm）；2015 年 11月“双 11前夕京东向阿里开炮：实名举报

天猫胁迫商家‘二选一’”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51103/195023666540.shtml?qq-pf-to=pcqq.c2c）；2017 年 7 月

“京东唯品会发声明联手抵制天猫‘二选一’行为”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7-07-12/doc-ifyhwehx5784631.shtml）；2018 年 10月“‘双 11’

将至电商平台再掀商家‘二选一’风波”

（https://tech.sina.com.cn/roll/2018-10-14/doc-ifxeuwws3793676.shtml）；2019 年 11 月“拼多多、

唯品会加入京东对天猫发起的‘二选一’诉讼”（https://www.sohu.com/a/351839892_485557）。最后访问

时间 2020 年 6 月 7日

21 参见焦海涛，“电商平台‘二选一’的法律适用与分析方法”，载《中国应用法学》2020 年第 1 期。

22 参见 http://www.ce.cn/cysc/sp/info/201905/15/t20190515_32080935.shtml，最后访问时间 2020 年 6

月 7日。

http://media.people.com.cn/n/2012/1016/c40606-19273447.html
https://tech.qq.com/a/20130603/004110.htm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51103/195023666540.shtml?qq-pf-to=pcqq.c2c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7-07-12/doc-ifyhwehx5784631.shtml
https://tech.sina.com.cn/roll/2018-10-14/doc-ifxeuwws3793676.shtml
https://www.sohu.com/a/351839892_485557
http://www.ce.cn/cysc/sp/info/201905/15/t20190515_32080935.shtml


少基础设施提供的公共服务，其他商品和服务便难以生产或提供，这类基础设施

包括水、电、交通设施、邮政设施等。在数字经济行业中，产品和服务都是通过

公用通信网或互联网向用户提供，因此对于数字经济行业而言，固定通信、移动

通信、数据传送等才属于基础设施，而互联网平台仅仅是构建在前述基础设施上

的一类服务。工信部采用的《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将固定通信、移动通信、

数据传送等服务列为“基础电信服务”，而将其他互联网产品和服务列为“增值

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这也说明了处在应用层面的互联网平台不构

成数字经济行业中的基础设施。《反垄断法》及相关配套法规中关于基础设施或

必需设施的规定十分抽象，适用于互联网行业时缺少指引性。这对互联网平台企

业的经营自主和正常商业行为造成威胁，部分经营者为了打压竞争对手或搭互联

网平台的便车，动辄以互联网平台构成基础设施为由，利用《反垄断法》给互联

网平台企业施压，企图迫使平台对其开放数据和接口，这恐怕是对法律的一种滥

用。

（二）互联网平台规则和行业共识被忽视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数字经济行业中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均建立了相对成熟

的平台规则，同时这些企业之间已经就市场竞争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但是，

这些平台规则和行业共识在数字经济行业的竞争监管过程中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例如，从淘宝平台、新浪微博平台和微信平台的平台规则
23
中可以发现，数

字经济行业均已经认识到，数据获取与利用过程中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

的商业道德，尊重行业内各方主体的合法经营的利益，尊重著作权、商业秘密、

消费者权益、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等合法权益，加强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坚持促

进数据利用与保障数据安全并重。这一共识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的认可。法

院在诸多涉及数据利用的不正当竞争案件中认为企业对于其投入劳动 采集、生

成、加工的数据享有财产性权益。在淘宝诉美景案中，法院认为涉案数据产品系

淘宝公司耗费人力、物力、财力，经过长期经营积累形成，数据收集、整理、使

23 参见淘宝平台规则：

https://rule.taobao.com/index.htm?spm=a2177.7231193.1998145763.1.7d6a17ea3bPD4Z；微信平台规则：

https://mp.weixin.qq.com/mp/opshowpage?action=newoplaw；新浪微博平台规则：

https://open.weibo.com/wiki/%E5%BA%94%E7%94%A8%E8%AE%BE%E8%AE%A1%E8%A7%84%E8%8C%83；

https://rule.taobao.com/index.htm?spm=a2177.7231193.1998145763.1.7d6a17ea3bPD4Z
https://mp.weixin.qq.com/mp/opshowpage?action=newoplaw
https://open.weibo.com/wiki/%E5%BA%94%E7%94%A8%E8%AE%BE%E8%AE%A1%E8%A7%84%E8%8C%83


用具有合法性，经过深度开发与系统整合，信息可供消费者参考、使用，淘宝公

司对其大数据产品应享有独立的财产性权益。
24
在酷米客诉车来了案中，法院认

为存储于 App 后台的公交实时信息系人工收集、分析、整合并配合 GPS 精准定位

所得，酷米客 App 凭借信息的准确度和精确性获得同类软件中的竞争优势，因

此该信息具备无形财产属性
25
。法律应禁止对这些数据信息进行不正当的获取和

使用。但是，监管机构的执法过程中对这一共识却仍然认识不足。例如，微信平

台与字节跳动旗下的今日头条、抖音事件中，监管机构仅关注微信平台对今日头

条、抖音采取限制访问等措施是否构成垄断，而忽视了今日头条、抖音不正当获

取其他互联网平台数据的行为
26
。

此外，从互联网平台企业对于自己通过合法劳动取得的数据享有合法权益之

中可以推论出，企业对这些数据也应当拥有相当的自主权。换言之，企业是否共

享其数据，属于企业的自主经营权，除非法律对特定数据的共享具有强制性要求，

企业没有义务无条件向其他企业开放分享自身掌握的数据。现在开放平台成为数

字经济行业的主流业务模式之一，通过开放平台等方式获取数据已经成为企业之

间分享数据的通行做法，众多平台采取这一安全可靠可控的方式来与第三方共享

数据，共同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有义

务向第三方开放数据。是否开放平台、是否分析数据、向谁开放和分享均属于企

业的经营自由。开放和分享应遵守双方的合作约定是数字经济行业乃至整个市场

经济最基本的要求，这不仅是给用户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前提，也是为互联网平台

企业维护平台生态，履行平台治理的社会责任所必须。数字经济行业的共识往往

反映在了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平台规则中，而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成功也很大程

度上体现出平台规则的成功。这些平台规则值得在执法实践中得到更多关注。

（三）中小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缺乏充分保障

对于数字经济行业的发展而言，保障消费者和中小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意义重

大。传统行业中，中小经营者和消费者的一部分合法权益可以通过保持行业内充

分竞争来实现。但是，由于数字经济行业的竞争格局、竞争方式不同于传统行业，

24 参见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7）浙 8601 民初 4034 号民事判决书。

25 参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 03民初 822 号民事判决书。

26 参见 http://fashion.ifeng.com/c/7jm56G67NBl，最后访问时间 2020 年 6 月 14 日。

http://fashion.ifeng.com/c/7jm56G67NBl


保障中小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需结合市场竞争和针对数字经济行业的监

管等其他手段来实现。

例如，滴滴出行曾经因乘客安全问题受到指责，为此社会舆论纷纷指责滴滴

出行的垄断地位
27
。但是，在出行领域保持充分竞争并不必然能够解决乘客安全

问题，乘客安全需要通过其他监管方式解决。又如，2018 年 3 月，Facebook 爆

发数据泄露丑闻，数千万用户的信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第三方公司用于精准

政治营销
28
。与此同时，德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对 Facebook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收集

用户数据的调查将保护个人隐私及数据安全与实施竞争政策联系到了一起。29但

应该看到，仅仅是积极地推行竞争政策并不足以完全避免滴滴乘客安全问题或

Facebook 数据泄露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更多地依赖于数字经济行业监管等其他

手段。

（四）传统的竞争分析技术难以适用于数字经济行业

目前，监管机构在竞争分析中采用的技术大多是从传统行业执法活动中积累。

面对数字经济行业及新兴的竞争问题，这些技术难以适用。

传统竞争分析中将价格作为深入分析和判断的重要指标。例如，在分析相关

市场时通常采用假定垄断者测试的方法：对特定产品进行一个“小幅的，但显著

的，而且非临时性的涨价”（即 SSNIP 测试）时，如果顾客选择了其他替代性产

品，从而使该特定产品的涨价变得无利可图，则该特定产品就不构成一个独立的

相关市场；若顾客仍然选择该特定产品，从而使得涨价之后有利可图，则该特定

产品单独构成一个相关市场。假定垄断者测试通过分析特定产品价格变化及由此

带来的消费者选择变化来界定相关市场，但是数字经济行业中免费模式普遍存在，

这使得建立在价格指标上的竞争分析工具难以适用。在奇虎诉腾讯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案
30
中，因为需要界定相关市场的即时通讯软件 QQ 为免费提供，最高人民法

27 参见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2751287400959343&wfr=spider&for=pc，最后访问时间：

2020 年 5 月 29 日。

28 参见 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8-04-10/101232327.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9 月 13

日。

29 参见 https://tech.qq.com/a/20180423/039641.htm，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9 月 13日。

30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三终字第 4号。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2751287400959343&wfr=spider&for=pc
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8-04-10/101232327.html
https://tech.qq.com/a/20180423/039641.htm


院因而提出采用 SSNDQ 测试，即沿袭假定垄断者测试的逻辑，对特定产品进行“数

量不大但有意义且并非短暂的质量下降”来界定相关市场。这一方法虽然一定程

度上解决了数字经济行业中缺乏价格指标的问题，但也加大了假定垄断者分析的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为相较于价格，产品质量具有更多的评价维度，不同的人

对质量的评价可能各不相同。

同样的问题在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中更为突出。为了考察投资并购交易对市

场竞争产生的影响，《反垄断法》及相关配套法规将交易各方的营业额作为是否

需要进行事前申报的判断标准。但是，这套规定忽视了数字经济行业中的企业提

供诸多免费的产品和服务，或者采取先期补贴的方式进行发展的情况。在这些场

景下，投资并购涉及的营业额通常无法达到经营者集中申报的营业额标准，但是

其可能带来的排除、限制竞争影响却不容忽视。例如，在滴滴出行收购优步案
31
中，

交易双方在早期采取补贴方式扩展市场因而营业额十分有限，但是该收购对出行

细分市场上竞争造成的影响却不容忽视。

此外，传统竞争分析将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度视为衡量竞争状况的重要因素，

但是数字经济行业高动态性和相互融合的特点使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度难以反

映实际市场活动中激烈的竞争状况。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和业务模式也加大了监

管难度，甚至在刚刚过去的 PC 互联网时代形成的分析技术和分析规则到移动互

联网时代已经不再适用。

（五）特定行业中监管机构多龙治水

数字经济行业在金融、电信、交通运输等特定行业中面临多龙治水的问题。

这一问题在监管规则上表现为各特定行业的行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矛盾和冲突

上，在监管主体上表现为各特定行业主管机构与竞争执法机构之间重复监管或监

管不足。在国家推动“互联网+”以后，互联网平台的业务越来越多地进入到这

些特定行业，这些互联网平台至少需要面对特定行业监管，网络安全监管，竞争

监管。各类监管机构所依据的法律、管辖的范围、追求的目标、采取的措施均有

不同程度的差异。某监管机构采取的措施可能与另一监管机构追求的政策目标并

不一致，这种情况将导致互联网平台企业无所适从。特别是，特定行业中的传统

31 参见 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JWQ3u，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6 月 14日。

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JWQ3u


企业与互联网平台企业之间在技术和运营模式上的差异，可能导致一些适用于传

统企业的政策措施将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产生明显的限制竞争影响。同时，各类监

管机构并存可能导致一些不正当的市场行为落入监管盲区。

例如，作为人民银行作为金融监管机构，其政策目标在于保障金融秩序稳定，

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在传统金融市场中，各类资金账户的开设、资金的流动的

信息几乎均掌握在人民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手中。随着数字经济行业中支付市场

的兴起，账户、资金的信息可能由第三方支付机构掌握，同时银行面临来自第三

方支付的激烈竞争，这某种程度上对传统金融行业造成冲击。人民银行的政策目

标中并不包含促进市场竞争的内容，因此其对第三方支付在采取政策措施很容易

过于重视对金融秩序和金融风险的控制，而忽视这些政策措施背后妨碍市场公平

竞争的巨大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的竞争执法机构虽然理论上对金融行业拥

有执法权限，也应该维护金融行业的公平竞争，但是受到机构层级、专业背景等

方面的限制，金融行业的行业监管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并没有实现良好的协调。

反观基础电信行业，竞争执法机构早在 2011 年就已经对该行业限制竞争的

情况进行调查并处理
32
，在地方上也积极治理小区宽带垄断等问题

33
。竞争执法机

构在电信领域与行业监管机构积极合作，使得双方在确保电信安全、通信质量的

同时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方面达成了共识。伴随着国家提速降费的政策，目前基础

电信行业竞争相对充分，充分竞争的结果是消费者享受到高质量的电信服务和合

理的价格。

（六）国内外政策差异导致合规困境

随着中国引领全球数字经济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互联网平台企业在

国外展开业务、获取资源。在这个过程中，国内外政策的差异导致跨境互联网平

台企业在合规上面临两难。国内监管机构作出的要求，在国外可能存在合规风险，

反之亦然。

四、 中国数字经济行业的发展建议

32 参见http://www.china.com.cn/zhibo/2014-02/19/content_31502397.htm?show=t，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6 月 14日。

33 参见 https://www.sohu.com/a/129109625_123753，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6 月 14日。

http://www.china.com.cn/zhibo/2014-02/19/content_31502397.htm?show=t
https://www.sohu.com/a/129109625_123753


中国数字经济行业在 PC 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转型中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

说明了中国数字经济政策的成功，在移动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的转型中应继承经

验、改善不足。就发展经验而言，国家对数字经济行业采取的包容审慎态度无疑

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应该在数字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长期坚持，而改善

不足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提高法律规则的可预期性

目前数字经济行业所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提高法律规则的可

预期性解决。

首先，法律规则需要给出明确的行为指引，对市场行为适用同一的规则，并

尽量清晰地规定正当竞争与不正当市场行为的界限；其次，法律规则需要明确平

台规则和行业共识在法律上的效力；最后，法律规则应当明确各监管机构在交叉

领域的管辖，特定行业传统市场主体与新兴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应

该得到平等对待。

在制定法规过程中，规则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地模糊性，特别是对于数字经

济行业而言，立法活动始终难以赶上发展速度。对于立法尚未明确的领域，市场

自我调节所产生的规则具有高度参考性。在数字经济行业中，互联网平台企业的

共识、平台规则等均反映市场自我调节，这些规则通常是适应市场活动中特定的

需求而产生，是市场理性的体现。对于市场自我调节明显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以

先通过指导性文件（例如指导意见、会议纪要等）对市场进行干预，在此基础上

构建规则体系、厘清合法与违法的行为边界。

考虑到数字经济行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监管方式、措施、目标应该不同于

传统行业。特别是在金融、电信、交通等特定行业中，对该行业传统主体的监管

模式如果直接适用于数字经济主体，则很容易带来限制竞争、提高成本、降低效

率等问题，因此，在这些行业的立法活动中可以考虑以专门章节的方式规定数字

经济行业相关问题。

（二）强化竞争执法机构的独立性

考虑到行政监管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重大影响，而目前数字经济行业又



存在多龙治水的问题，强化竞争监管的重要性将有助于促进市场竞争，加速传统

行业与数字经济行业的融合，从而在移动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的转型中取得先发

优势。

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已经在多份中央文件中被提及
34
，业已成为国家政策

层面上的共识。但是，从国际上来看，中国竞争执法机构在政府中层级较低、人

员配置较少、缺乏独立性。落实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实有赖于竞争执法机构的

独立性。

此外，数字经济行业多龙治水的现象在全世界范围也普遍存在。以英国为例，

英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有权执法机关除了英国竞争管理局（CMA）外，还包括了

监管电信行业的通信管理局（Ofcom）以及规范数据保护和信息自由的信息专员

公署（ICO）。2019 年英国财政部组建数字经济竞争专家小组对如何使权力机关

更好地维护数字经济领域市场竞争秩序进行了论述。报告呼吁建立新的数字监管

机构以协调竞争执法，并对“新机构”的构建方式给出了三种路径：其一为创设

完全独立于现有执法机构的新单位；其二是在 Ofcom 或 CMA 下设具有独立地位的

分支机构；其三是为 Ofcom 或 CMA 创设新的专项职能（这个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理

解对了）。对于路径的选择报告并未给出明确的倾向而是交由政府抉择，但不论

选择哪一种体制形式，“新机构”都应当专注于维护数字市场竞争、促进数字技

术创新以及确保大型数字平台促进消费者及其他经营者的利益，政府也应在其职

权范围内倾注相应资源
35
。

回归我国现实情况，现阶段中国竞争执法机构本便呈现层级低、人员少、独

立性较弱等问题，在与金融行业监管机构等同样对数字经济领域有监督执法权的

机构相比执法能力受限。若从现有的竞争执法机构中再度分离数字经济竞争监管

34 参见 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2016 年《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

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

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的通知》，2019 年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2020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

35 参见 2019 年 3 月《Unlocking Digital Competition—Report of the Digital Competition Expert Panel》

P77—P83



机构，一方面可能进一步削减现反垄断局的执法能力，另一方面新设立的独立机

构也难以具有足够的规模、地位以及组织能力对日益庞大且复杂的数字经济领域

竞争问题进行监管。但数字经济领域的特殊性又确实需要更加专业的部门进行专

门监管，因此在我国现有竞争执法机构，即反垄断局下设立独立的数字经济监管

处室，由其负责对数字经济市场竞争问题进行收集、分析、研究，为反垄断局在

数字经济领域的执法工作提供指导。同时该室还应负责草拟数字领域的竞争政策

以及与竞争有关的规范性文件并在涉及多部门合作时该室还应承担协调者的职

能。而在更加具体的工作层面，应当包括为具有支配地位的互联网企业制定行为

准则、制定数据移植以及数据系统的公开标准、推动构成准入壁垒的数据开放、

创造有利的竞争条件、审查数字领域的经营者集中、监测市场发展等
36
。

（三）强化竞争执法机构的国际合作

数字经济行业的竞争监管是世界各国均面临的问题。强化竞争执法机构的国

际合作，不仅可以帮助中国数字经济行业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影响，缓解其面临的

合规困境，还能够通过国际合作解决目前监管机构在竞争分析上面临的技术性问

题。不仅如此，在转向产业互联网时代后，数字经济与传统行业的融合预计将在

全球范围内展开，尽早展开竞争执法机构间的国际合作有利于中国数字经济行业

在产业互联网时代的全球布局。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无国界性”使竞争执法机构的国际间合作已然成为

当前竞争监管的必要趋势。合作的目的在于避免执行竞争法的政府之间的不一致

和重复工作，帮助跨国企业经济高效地遵守多个司法管辖区的竞争制度，以及改

进竞争主管机构合作的技术和工具。目前国际上已存在多个组织协调国际间竞争

合作工作，包括欧盟竞争网络（ECN）、国际竞争网络（ICN）、金砖国家竞争专家

组（BRICS）、OECD 竞争委员会以及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的竞争法与竞争政策政

府间专家组。这些非强制性的多边竞争规则组织除促进国际合作外，还旨在使各

国竞争执法机构就数字领域的竞争政策、执法程序甚至实体法律达成共识。

目前各国的竞争执法机构在总方针上基本已经达成了共识：具体监管层面包

括对卡特尔的禁止以及对并购（尤其是猎杀型并购）的限制；宏观层面包括竞争

36 参见世界经济论坛 2019 年 10 月《Competition Policy in a Globalized, Digitalized Economy》P14。



法的目的是保护竞争而非竞争对手，竞争法的方法论是在法律程序中对市场进行

经济分析等。
37
然而在实体与程序层面，各国仍存在一定分歧，譬如程序方面美

国倾向通过判决的形式对违法者处罚，而欧盟则以执法为主；实体方面则在“高

通案”美国与欧盟的态度中有所反映，这种分歧不仅是法律分析层面的分歧，更

体现了处于不同经济社会背景下的理念分歧以及利益冲突。同为发达国家的欧美

尚存在如此分歧，由此可见，欲要在全球范围建立统一的竞争秩序仍然有很长的

路要走。

尽管在具有独立层面各国的分歧仍需要长时间在冲突中磨合，但近 10 年来

各国在合作方法方面已总结出相对成熟的经验成果。譬如 2015 年 OECD 建立了一

份“国际竞争合作协议清单”，规范了竞争主管机构常用的正式合作工具，以加

强合作的范围和程度，加深关系；2016 年 OECD 又组织各国竞争执法机构间建立

了“国际合作谅解备忘录”，列举了对谅解谈判有价值的典型和非典型条款的案

例。各国竞争执法机构就国际合作做出的努力正反映了数字经济领域国际合作的

重要性，我国也应尽快积极加入国际合作之中，进入国际通行的竞争法律体系之

中，为我国数字产业的国际竞争奠定制度基础。

37 参见世界经济论坛 2019 年 10 月《Competition Policy in a Globalized, Digitalized Economy》P7。


